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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迪在美國麻省北田誕生，之後才四年，他的父親就辭別了人世，留下了九個孩子要他寡居的母親去撫養。因此，慕迪接受的教育極少，他十七歲，在波士頓悔改歸主時，僅僅能認字及寫字而已，他在申請加入教會為教友之時，對聖經的知識如此貧乏，竟到舊約聖經中尋找約翰福音。因此，教會當時未接受他的申請，要他先研讀聖經一年，參加教會崇拜及主日學，以後再提出申請。
　　他十九歲時去芝加哥，任職鞋子推銷員。他以普萊姆斯教會教友的身份，租了一排教堂的座椅，讓街中閒蕩的青年人入座聽道，以後又加租一排，又再加租一排，直到他經常請人進來坐滿四排椅子。他下一個工作，是為湖邊窮人的孩子組織一所主日學。這所主日學不久即從坐在木材上的十八個孩子，發展到一所樓上的大廳，坐了一千五百人。
　　慕迪的熱心並不都為人瞭解，當他初在祈禱會中站起來講話時，一個教會執事告訴他說，他保持安靜，就能獻給上帝最好的服務，這種經驗對一個心靈比他狹小的人，就會令他感到灰心。勞森寫到這件事時說：
　　「一個誇讚慕迪熱心領人到教堂的人也批評慕迪說，他應該認識他的缺點，而不在公眾面前講話。
　　『你在文法上犯了許多錯誤，』他說。
　　「我知道我錯了，」是他的回答：「我有許多欠缺，但是我卻是用我所有、盡我最大的努力。」
　　他然後停下來，用搜索的眼光盯住那人，用他那不含敵意的方式問道；「好啊，我們來看吧，朋友！你的文法不錯……請問你用文法為主作了甚麼呢？」
　　慕迪是一位講求行動的人。他是一個十分成功的提倡者。他愛好活動，他在那些落在心懷大志者身上的許多責任中，找到了他精力的出路。下面是他在一八六二年一月寫的一封信中所節錄的，可以說明他忙碌的生活及其對他讀書生活的影響。
　　「親愛的弟兄，今年冬天我正作工……我是本城窮人救濟協會的代表，……有五百人至八百人要靠我獲得他們每日的糧食。……我有一匹馬，騎著去訪問，但我還有一個人、一匹馬，為那些到我辦公室來的人服務，我的辦公室在基督教青年會裡面。我剛剛募得足夠的錢，能為城外軍營的土兵，建造一座教堂，我在城中每一兩日都領會。因此，你看每天我除了要拜訪病人，還必須參加三個會，我還必須每週下鄉去購柴及各種救濟品……還有煤、麥、玉米，以後我還必須領會，一個禱告會是在三十六哩外的愛耳金。我也募錢為士兵買書，我是軍隊傳道小組的一員，我們每週開會一次。冬天我正作工……我是本城窮人救濟協會的代表，……。分發書刊給各公司。……收到十封信中我回信的不到一封。每天晚上我十一、二點才上床，天亮即起。盼望你有時候在下午一至二時來看一看我在辦公室的時間，人等著要見我。我每天能讀書的時間不到五分鐘。因此，我必須毫無準備地就講。」
　　自從他悔改，研讀聖經，講道專用聖經以後，他講道的性質也改變了。白帝生說明研讀聖經對他講道的影響時說：
　　「但是他因拿著聖經的時間太多，使他不能在講道時常常用手勢。他不停地講到聖經，讀其中的經文，將聖經打開放在他前面的講台上。他的講道就是闡釋一項聖經真理，或戲劇性的講述一個聖經故事，將其不斷地應用在聽眾身上。」
　　杜雷講到研讀聖經對慕迪講道的影響時，他說：慕迪接受芝加哥傳道人的請求，最後一次到芝加哥訪問時，他以指定聚會在上午十時及下午三時為條件。許多商人寫信抗議，請求晚上聚會，使商人也可參加。杜雷擔心白天聚會時人數不會多，但他又不得不盡責任去安排。當教堂大門打開，群眾穿過警察，使教堂擠得滿滿的，他們不得不趕緊將門關起來。
　　杜雷解釋說：「為甚麼雖然慕迪對科學、哲學或文學知道不多，但他確是知道那本書，知道這滅亡中的世界要知道、渴想知道的那本書，並且他知道這世界必會聚集起來要聽熟知聖經的人，講解聖經的人講道，勝於去聽世上其他任何東西。」
　　杜雷說，能吸引這樣多聽道的只有慕迪一人。當時芝加哥的世界博愛會宣佈有一位博學之士要到萬國宗教大會中演講。他在細心寫下及修改他的講詞之後，他走上講台時，台下的聽眾只有十一個婦女及兩個男人。杜雷說：慕迪能在白天、晚上任何時候，使芝加哥的任何集會場所滿座，他說：
　　「啊！諸位，你若盼望得著一批聽眾，並且在你得著這批聽眾之後，盼望使聽眾獲得一些益處，你就要研讀，研讀，研讀那本書：教導、教導、教導那本書，講解、講解、講解那本書，就是聖經，那本唯一含有上帝聖言的書，唯一能在任何長時間聚集群眾、保持群眾注意，並使群眾蒙福的書。」
　　一八七一年被視為慕迪一生中的轉捩點，將他原先提倡式的人生，改變為研讀聖經、講解聖經的人生。也是在這一年，他藉著聖靈進入了更深切的屬靈的經驗。自從他開始多讀聖經，他就深信自己缺乏成功的能力。也是在這一年，他注意到他教堂中的前排座位，經常坐著兩個女人。
　　他可以從她們的臉上的表情看出，她們在禱告。在散會時，她們會對他說：「我們一直在為你禱告。」「你們為甚麼不為他人禱告呢？」慕迪問她們，她們回答說：「因為你需要聖靈的能力。」「我需要能力，為甚麼？」他說。以後他講到這件事說：「我以為我有能力。我的教會是芝加哥最大的教會，又有這許多人悔改。以某種意義說，我感到滿足。但是那兩個敬虔的姊妺一直在為我禱告。她們熱誠地講到，為特殊的事奉，需要聖靈的膏油，使我深思。我請她們來與我談話，她們在禱告中傾吐著，求上帝的聖靈充滿我，我的心生發了極度的飢渴之情，我不知道那是甚麼。我開始從來沒有過的哭泣。我確實感到我若是沒有這服務的能力，我就不要活下去。」
　　這樣，慕迪就使他的生活成為讀經與祈禱的生活，結果，他最佳美的傳道時期開始了。若是沒有這一段佳美的傳道時期，他就不會名列在那些偉大的救靈者之中了。
　　他的講道奇妙，他的祈禱也非比尋常。當教會學校，或聖工其他方面發生問題時，他常常與杜雷一同駕車出去，他們一起禱告，直到找到問題的解決辦法，杜雷記錄說，人常常告訴他，慕迪是一個「奇妙的講道人」他繼續說：「聽他講道是一個大的特權，但是由於與他親密交往，我願見證說：他是一個偉大的講道者，但他是一個更偉大的禱告者。他常常遭遇似乎無法勝過的困難，但他總是知道解決一切困難的辦法。他知道一切需要去完成的工作要用甚麼方法去完成。從他的心靈深處，他知道、相信在耶和華沒有難成的事，禱告能完成任何上帝能完成的事。
　　「當慕迪先生將要擔任一些新工作時，他常常會寫信給我說：「我要在xx天，在xx地方開始工作，盼望你集合學生用一天為我禁食禱告，我也常常去課堂裡將這些信唸給學生聽：慕迪先生要我們有一天禁食禱告，先求上帝賜福我們的心靈與工作，然後求上帝賜福給他及他的工作。我們聚集在課室裡直至深夜──有時至深夜一點、兩點、三點、四點，甚至到早上五點，呼求上帝。這只是因為慕迪先生催促我們祈求上帝，直到領受他的賜福。我知道許多人，他們的生活及品格因為那些夜晚的禱告改變了，還有許多人因為那些夜晚的禱告就在許多地方完成了偉大的工作。」
　　慕迪對講道的準備及材料的收集，是一般傳道人所用的方法。他去世時，他聚集了四百個藍色封套，裡面裝著各種題目的故事，剪下的材料，他自己的思想，以及對那個題目的講題大綱。封套外面記載著講過這篇道的地點與時間。
　　「重生」的封套顯示，他從一八八一至一八九九年，講過這個題目一共一百九十三次。他的講道材料得自讀經、傳記、個人經驗、報紙等。他準備講題時總是想到要使人悔改歸向主基督耶穌。
　　許多獻身給基督的傳道人從慕迪得著感動。查普曼（J. Wilbur Chapman）在他的大學裡聽見慕迪講道深受感動。莊曼德（Henry Drummand）因慕迪在英格蘭的工作如此受感動，他追隨慕迪從一地到另一地。慕迪離去時，他就接著舉行聚會。一天，當慕迪在英格蘭開佈道會時，一個從倫敦貧民區工作回來的青年醫學生走進來，剛好聽見一位年老的弟兄在開會時正獻上一個長長的禱告。忽然之間，一個強壯、精力充沛的人走到台前宣佈說：「我們的兄弟正結束他的祈禱，讓我們來唱──」這位青年醫生因這次經驗深受感動，他的人生改變，成了一位醫藥佈道士。這就是那位有名的格林飛爾（William T. Greenfell）事業的開始。
　　杜雷評論慕迪研讀聖經有如下的說法：「啊，你可能談論能力，但是你若忽略了上帝所賜的那本書，就是上帝藉以賜下能力，施展能力的工具，你就不會有能力。你或許讀許多書，參加許多大會，你或有徹夜的禱告會，祈求聖靈的大能，但是，你若沒有經常與那本書─聖經─保持親密交通，你就不會得著能力。你若曾獲得能力，你若不藉著天天熱切地研讀聖經，就無法保持它。一百個基督徒中有九十九個，讀經時只不過假裝在讀經，所以，一百個基督徒中，九十九個軟弱無力。但是他們在基督徒生活及服務上，本都可以成為巨人。」
　　那位熱心將他的精力正分散在許多活動中，不留下時間及精力與上帝交通的拉拉隊長型的慕迪，一八七一年之後改變成為每天清晨四至六時即專心讀經，並專講聖經的傳道人。這次改變使他比過去任何傳道人，感化了更多的人。
　　誠然，在事奉上帝上，他讓他屬靈的生活進入到一種境地，一種無力感使他的心靈蒙上了一層陰影，他面臨了一項屬靈危機，涉及他整個品格的改變，他成了葡萄園的看守者，但他自己的葡萄園卻沒有看守。（歌一：六）
　　他的教育程度在上面節錄的信中可以看出來。但最重要的是，他的活動過多，使他沒有時間讀書。但是，他享有了一時的成功，他在這段時期中的講道，雖然開始時，使用一個經文，但主要的內容是一些私人的事情，例如，對基督徒熱切的呼召，激勵他們作更大的活動，再就是熱切的呼召罪人，激勵他們立刻悔改，相信福音。董尼爾講到他講道的內容時說：
　　他若遇見任何人，他認為可以從他獲得靈感用在講道上時，他就招呼他說：「請你從心靈裡給我一些東西，講一點基督的事給我聽。」
　　在餐桌上，他與他人一面吃飯一面開會時，他會一個個問一同吃飯的人說：「今天，你最好的思想是甚麼？」
　　他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中，他講道的材料幾乎完全空虛的情況之中，他第一次到英格蘭，聽見佈道家樊亨利鼓勵他的話，那時他們坐在首都柏林公園中一張椅子上，樊亨利對他說：「世界正等著要看上帝要怎樣對待一個完全獻身給祂的人，怎樣在他裡面、用他，藉著他行事。」慕迪想，這事唯一的條件是一個人完全獻身，因此，他的心對更深切經驗的渴求，愈來愈烈。另一件同等重要的事是，他在這次旅行中得力於慕爾霍斯之助。他論到他們的見面說：
　　「當他在一八六七年在英格蘭遇見慕迪之時，他立刻愛他，但他見到慕迪聖經知識不足，他提議與慕迪一同回美國，但是慕迪卻溜走了，先他買舟而去。但他就在下一班船期，一直追他到芝加哥。」
　　慕爾霍斯到了芝加哥，慕迪聽見，他可到他的教堂講道時，他告訴他的教會執事說，可以請他講一次道，下一次可舉行見證聚會。但是他用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所講的信息如此感動人，他們就請他再講一篇，又再講一篇，一直講了七篇道，並且都是用同一個經文。勞森講到這位佈道家最後一晚的講道，以及他專用聖經講道對慕迪的深切影響說：
　　「每一晚，他都在思想上進入更高的層面，從創世記開始，直到啟示錄，研究每一卷聖經，顯明上帝何等愛世人。他指出，上帝對人的愛何等大，他差遣眾先祖與先知，以及其他聖潔的人，諄諄教導上帝的子民。以後又差遣祂的兒子，當他們殺死祂的兒子時，祂又差遣聖靈。他在第七篇講道的結尾時說：「我的朋友們，這一週我都在一直設法要告訴你們，上帝多麼愛你們，但是用我這不靈活的舌頭，我無法辦到這事。我若能借到雅各夢中的天梯，爬到天上去問那位站在全能者面前的加百列，請他告訴我，天父對世人的愛如何大，他所能說的也不過是：「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慕迪聽這位年輕的講道人描寫上帝對人的愛時，他的心在他裡面融化了。這七篇講道使他看見上帝的愛，是他從前未曾見過的。自此之後，慕迪的講道就更屬靈了。
　　那些聚會過去之後，慕爾霍斯對慕迪說：「你的航行方法錯了。你若願意改變你的行程，學習傳講上帝的話，不傳講你自己的話，上帝就會使你成為一個為善的大力量。」這次聚會對慕迪說，意味著新的讀經方式，新的講道準備方式，新的講道內容，他學會了「以經解經」的意義。
　　慕迪請慕爾霍斯教他依他的方式讀經，於是約定了在慕迪家舉行查經聚會。五、六十個人來參加了董尼爾所稱之為的美國從未有過這種記錄的查經聚會。其方式是將一個特定的聖經題目的有關經文，先分給研經的人，請他們在適當的時候朗讀。這項經驗成了慕迪一生的轉捩點。自此之後，他跪著研讀聖經，戴伊講到他讀經習慣的重大改變時說：
　　「慕迪對今日像蚊蟲一樣飛向我們的書架上的各種聖經版本毫無所知，使他毫無選擇地研讀雅各王欽定譯本。他因此要熟讀雅各王欽定版譯本中所講的。那就是說，他早上四時起床，讀經兩小時。」
　　「我有理由相信，」多雷說：「慕迪如此早起，直至生命結束。他說：『我若要將研讀聖經放進我的生活中，我就必須在他人尚未起床時起床。』」
　　他研讀聖經時，真是在研讀聖經。「我專心研讀聖經，不是透過有學問的註經家，而是透過我自己的眼睛。」
　　他也感到，他的讀經，應該用研究其他文字同等合宜的方式進行。「你若讀你兒子的信，星期一讀信紙邊上加上的話，星期五讀他的簽字，然後三個月之後再讀一點寫在信中的話，你對兒子的信能知道多少呢？」
　　他也同樣的相信，人也必須作聖經專題研究。「我若進入法院，我應該請每一個證人都證實我要審判人員相信的話，對聖經也當如此。我用一個『愛』字，我不知道用了多少週時間研究含有愛字的聖經篇章。直到我不能不愛人，它自然地從手指尖流出去。」
　　「我必須思想基督的憐憫。故此，我拿起聖經，開始一再研讀，看聖經對這項題目說了甚麼，最後想到主對我無限的憐憫時，我就情不自禁，敬跪在我書房的地板上，將頭埋在打開的聖經中，號哭像一個小孩子！」
　　除了前述的讀經方法之外，他在加上一年一次特別讀經。「七月底，我就感到疲倦，我會離隊到山上去，帶著聖經去。……我將全本聖經讀完，我會感到好像從來未讀過這一本書。它似乎如此新，如此豐富，如此富有變化，真理會從成千的未盼望，未發現的地方閃射出來，光耀超過日光。這種暑期讀經，我稱之為樂器調音。」
　　正如那位鼓勵他開始讀經的他的朋友慕爾霍斯一樣，慕迪成了一個「一本書的專家」（Man as one Book）一本活聖經。他的聖經永遠隨身帶看，用空閒的時間研讀，他的講道愈來愈多聖經的珍寶。以後他說：「我許多年都帶著一本聖經。它對我十分寶貴。我要告訴你為甚麼？因為裡面有如此多段的經文我都劃了線。」當那本聖經破舊之後，他買了一本插有空白頁的聖經，將舊聖經中的記號抄過來，加上了另外的註解。一八九五年，雷飛耳（Fleming M. Rewell）就是從這本聖經出版了那本暢銷的「我的聖經筆記」。



慕迪 (D.L. Moody西元1837-1899年)(美國著名的佈道家)
　　在美國芝加哥有一間世界聞名的慕迪神學院，它就是用來紀念在一百年前，蒙神重用的一位佈道家――慕迪慕迪的祖先是清教徒，住在麻省，他在一八三七年誕生，四歲時父親就逝世，家境貧窮，但他的母親寧願雙手操勞，也不願把九個孩子送給別家寄養，她所倚靠的，是看顧孤兒寡婦的真神。他既有這樣的慈母而感到家庭的可愛，就從母親學到呼喊神，和守信諾的美德。他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長大以後講道時常有文法上的錯誤，但是他甘願把自己無條件的獻給神，所以能蒙神大大使用。
　　童年的他，個性粗獷、倔強、喜歡開玩笑，也很驕傲自負，做學徒時就想做一個賺十萬元的成功商人，在波士頓上主日學後信主，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他為了要發揮自己對商業上的活力和熱忱，就去到芝加哥，做售鞋員，整天奔路，到處拉攏顧客，生意興隆，後來成了鞋店老闆，但神叫他捨棄生意，賺“得人如鞋”的工作。
　　開始時他一方面邀請青年人去聚會，又參加探訪，散發單張，另一方面自告奮勇地請求教主日學。但是校長說他們只有十六個學生，竟已有十二個教員，如果他想教的話，就得自己找一班學生。於是下一個主日，他從街上找十八個“野孩子”。把他們交給別的教員以後，自己到外面再去多找，他買一匹小馬，每主日騎馬出去請學生參加主日學，有人叫他傻瓜，有人欽佩他的熱心，他在這件事上表現出“拉夫”的天才。
　　後來慕迪和二個助手，用市政府的大會堂辦自己的主日學，還是請街頭孩子合作，其中有一長大以後做了芝加哥郵政局長，最後做美國陸軍總司令。他們為預備聚會須要打掃，在他認為這和管理學校一樣的是為神忠勤。
　　他的學生增到一千五百人，他有了新教員，他不怕壞孩子，有一個十五歲的“蠻牛”，愛吵鬧搗亂，被他抓到小房間鎖上門，重重的教訓一頓，這孩子後來很快地信了主耶穌。有一個學生的哥哥聽說慕迪影響他的家人信主，寫信恐嚇要把慕迪痛打一頓，想不到回家時染了傷寒，慕迪卻去看他，結果化敵為友。
　　他遇過很多類似的事，起初喜歡主日學人數多，但後來則著重於他們的得救。林肯當總統之後，曾去參學，並給學生們懇切的訓勉。在慕迪教主日學的時候，他還同時經商，後來內心起了重大的掙紮，他決定放棄商業，全力服事神，第一年全年收入雖然很少，他毫不後悔，寧願拋棄每年數千元的進款，去過清貧的生活，好從事主日學和青年會的新事業，使之日後影響力巨大。
　　當然這和好內助愛梅的勸告與幫助分不開的，愛梅是慕迪的主日學同工，她勸慕迪走窄路，生性好靜，忠貞而漂亮，婚後住在簡陋的屋裡，不但不埋怨，並多方安慰其夫，說明世上幸福非金錢華屋，默默幫助寫信管帳，從不出風頭，難怪慕迪離世前輕聲對她說：“你是我的好妻子。”可見慕迪一生是如何愛其妻子。由於信主的人數激增，貧苦的初信者去華麗的教堂感到不自然，所以就成立固定的禮拜堂。他雖在百忙之中，從不忽略個人佈道，每天起碼對一個人講耶穌。
　　有一天夜晚，他問一個靠在路燈杆上的人是不是基督徒，這人發怒握拳想打他，叫他休管閒事。想不到三個月之後，這人在寒冬早晨找他，說自己想做基督徒，因為從那夜之後，他內心一直沒有平靜。美國發生南北戰爭，就是林肯發動解放黑奴的戰爭時，他去到軍隊裡面，向士兵傳福音，因為這時戰死的人很多，使他既感到救人靈魂的迫切，又收集了許多故事，對將來講道大有幫助。
　　戰事平息以後，他訪問病人，籌建青年會堂，以及許多通訊事務，使他一天沒有五分鐘時間安靜準備講章，所以感到心靈困乏，後來因他夫人患病，醫生囑他們作一次海上旅行，他們就訪問英國，會見大佈道家司布真，和信心度日的莫勒先生，而得極大的幫助。
　　他從一位兒童佈道家一連數日講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得到啟示，立志每晨四點鐘起床禱告，讀聖經，以神的話為一切能力的泉源。從英國得新靈力回來後，發覺福音資訊雖大有感力；如果配上動人的音樂唱出，就像紅花綠葉，相得益彰。
　　他蒙神重用，神也給他預備一位音樂家孫蓋與他同工，有一次在他講“好牧人”的資訊時，孫蓋把火車裡偶爾拾起來的一首聖詩，從心中配上曲譜立刻唱出，成為著名的“主尋亡羊”歌，使許多會眾感動，悔改信主。孫蓋本在政府任高薪之職，後辭去職務，用全部時間在聚會裡唱詩服事主，吸引很多人來聽道，成了美國宗教史中最光榮的一頁。他覺得教堂所用的詩集和他們使用的不同，就想出版自己的詩集，起初出版商不肯發行，但他自己出錢印刷，以後銷路奇佳，賺到百萬美元，他本可受之無愧的取用，但卻讓別人用來在芝加哥建造一間禮拜堂。雖然他已經蒙神重用，仍有三位虔誠的姊妹代禱，提醒他需要聖靈的能力，他謙卑的追求，在出席聖經會議時，他說：“這世界還在等待著神尋找一個肯完全奉獻給他的人，好借著他行出奇事。”他好像以賽亞一樣的說：“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在他離世以前說：“當你們看到報紙上慕迪逝世的消息時，不要相信，因為那時我是跨進永生不死的住所，帶有一個不被罪沾污、並像主耶穌一樣的榮耀身體。”

